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
家长/监护人知情同意书

本人清楚项目相关要求与注意事项，同意子/女(姓名)              于__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__年___月___日赴(国家/地区)           参加（项目名称）（例：英国剑桥大学项目：法学与公共政策），并保证如下：

保证承担其出国（境）交流所需的一切费用，以及可能因自然灾害、当地治安等外部事件造成的任何损失。如获得学校推荐资格或已被录取，除非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保证其不随意退出此项目；
保证其在国（境）外不从事有害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任何活动；遵守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和国（境）外项目单位的规章要求；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；尊重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民情风俗，与当地人民友好往来；
保证其将或已购买涵盖在外期间的旅行保险，含医疗、意外保险等；期间如突发疾病、意外伤害或其他，将按照有关医疗保险制度处理，学校不承担补偿责任和其他连带责任；
保证其将严格遵守项目计划安排，如期回国（境）。若其擅自改变交流计划安排，如延期、滞留等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与后果均由学生本人和家长承担。

学生家长（签名，异地可电子签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与学生关系：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家长联系电话： 
家长联系地址：
学生声明：上述家长/监护人签名属实、有效。

申请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
